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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档附件： 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与南海国家实践研讨会召开

2013-10-25 09:09:00   来源：中国新闻网 2013-10-24 

   

  中新社海口10月24日电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与南海国家实践国际研讨会24日在海南省海口召开，期间将探讨和总结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在南海地区的实践和经验。 

  会议为期两天，将围绕“领海基线与岛屿制度”、“外大陆架声索：现实与可能性”、“历史性权利及其在南海的适用

性”、“海洋科学研究、水文勘测与军事勘测”、“航行机制”及“争端解决机制”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。来自中国、美国、澳

大利亚、印尼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越南、新加坡、瑞典、英国、意大利以及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官

员、智库学者、国际机构代表等80多人参加会议。 

 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，鉴于当前南海形势的深刻变化，深入探讨和总结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在南海地区多年来的实践和正反

两方面的经验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。相信研讨会将在“稳南海、促合作、增互信”方面发挥独特而积极作用。 

  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表示，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签署，对人类和平开发、利用海洋，建立公正、合理的国

际海洋新秩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也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维护，成为各国海洋活动的基本法律依

据。 

  易先良说，中国始终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，中方一贯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争议，二

者不可偏废。中方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，包括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

度，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，共同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、友谊之海、合作之海。 

 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主旨发言中指出，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(下称《公约》)对促进南海沿岸国海上交流与合作，

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受有关争议当事国意识形态差异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、文化差别及认识分歧等因素的制

约，对《公约》在南海的运用和实践尚有待进一步取得共识，而且《公约》不少规定存在模糊之处，从而为各国在实践中解释和

适用规则预留了空间。 

  吴士存称，目前当务之急是有关当事国切实尊重和遵守《公约》精神，积极贯彻落实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》，认真践行争议

当事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协商，扎实开展南海合作，逐步推进“南海行为准则”磋商，为《公约》在南海地区的实践和发展做出新

贡献。 

  海南省副省长王路指出，海南地处南海，对南海问题有特殊的关切，南海问题妥善解决关系到海南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。海

南省将致力于加强与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交流，增进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，携手共同努力，推动南海务实合作，

造福于南海沿岸地区人民。 

  会议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南京大学“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”联合主办。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大法官、联合国大陆架界

限委员会委员等一批国际知名海洋法专家学者将与会发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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